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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佈

寄發有關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代表

青建發展有限公司提出

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以收購

新利控股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中

全部已發行股份（青建發展有限公司及╱或

其一致行動人士

已擁有及╱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的綜合文件

青建發展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新利控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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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新利控股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及青建發展有限公司（「要約方」）發出日期

為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的聯合

公佈（「該等聯合公佈」），以及目標公司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公

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中投證券國際融資有限公司（「中投證券國際融資」）

為獨立財務顧問（「獨立財務顧問」），以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代表要約方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以收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全部已發行股份（要約

方及╱或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及╱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要約」），向目標

公司董事會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目標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持有人（要約方及其一致

行動人士除外）要約股東提供意見。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聯合公佈所用詞彙與

該等聯合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寄發綜合文件

綜合文件及回應文件載有（其中包括）要約的條款及條件（包括預期時間表）、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目標公司董事會所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要約分別發出的推薦意見及

意見（「綜合文件」），連同接納及過戶表格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寄發予要

約股東。

要約的預期時間表

要約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起可供接納，並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截止，除非要約方根據收購守則修訂或延長要約，而在

該情況下，則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公佈。

以下載列要約的預期時間表：

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及過戶表格的

寄發日期及要約的開始日期（附註1） . . . . . . . . . . .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及日期（附註2）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正

截止日期（附註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要約（或經延期或修訂

（如有））結果（附註2）. . . . . . . . . . . . . . . . . . .不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下午七時正

就要約獲有效接納而寄發股款的

最後日期（附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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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要約（屬無條件性質）乃於綜合文件的寄發日期作出，自即日起可供接納，直至截止日期為

止。

2. 接納的最後時間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除非要約方根據收購

守則作出修訂或延期。要約方及目標公司最遲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七時

正透過聯交所及目標公司的網站就要約有否延期、修訂或屆滿發表聯合公佈。倘要約方決定

修訂或順延要約，必須於要約截止前以公佈形式向尚未接納要約的要約股東發出至少 14天通

知。

3. 根據收購守則，就接納要約而交出的要約股份所需支付的現金代價（扣除賣方從價印花稅

後），須盡早（惟無論如何須於目標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收訖

所有相關文件以使接納手續完整及有效當日之後 7 個營業日內）以平郵方式寄予接納要約的

要約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除根據收購守則獲許可外，要約一經接納即不可撤

回。有關在何種情況下可撤回接納要約，請參閱綜合文件附錄一第4 段「撤回權利」。

本聯合公佈所載的所有日期及時間均指香港日期及時間。

強烈建議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閱讀本聯合公佈及該等聯合公佈。

重要提示

謹請要約股東決定接納或拒絕要約前，審慎閱讀綜合文件以及接納及過戶表格，

包括中投證券國際融資致獨立董事委員會的建議函件及獨立董事委員會致要約股

東有關要約的推薦意見。

承董事會命

青建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杜波

承董事會命

新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何家驄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要約方董事會主席為杜波先生，要約方董事為張志華先生及

丁洪斌先生。於本聯合公佈日期，要約方母公司董事局主席為杜波先生，要約方

母公司董事為張鎮安先生、張志華先生、丁洪斌先生、袁紅軍先生、曹述建先生

及胡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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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方及要約方母公司的董事對本聯合公佈所載資料（有關賣方、擔保人及目標

集團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據彼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佈中表達的意見（賣方、擔保人及目標集團所

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聯合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

致使本聯合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有誤導成分。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目標公司的董事包括 (i)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家驄博士、

鄭永安先生及何智凌先生； (ii)一名非執行董事梁志漢先生；以及 (iii)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分別為卓育賢先生、程國灝先生及譚德機先生。

目標公司的董事對本聯合公佈所載資料（有關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的資料除

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

所深知，於本聯合公佈中表達的意見（要約方所及其一致行動人士表達者除外）乃

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聯合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佈

所載任何陳述有誤導成分。

本聯合公佈的中英文版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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